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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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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政协委员关注电动汽车行车安全

电动汽车管理
该重视了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张焜

不考驾照，不用挂牌，

不交保险，挺划算
2010年，家住二印宿舍的

谭金泰买第一辆电动汽车的时
候，身边的人觉得他有些不可
思议。

“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嘛 !”谭金泰一点也不在意别
人的说法。2 . 98万元就把车开回
家了。“当时想买一辆电动汽
车，最主要的是不用考驾照，也
不用挂牌和交保险。挺划算！”
谭金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买
车挂牌，再买上交强险什么的，
将近多出一万多块钱。

谭金泰是普通的上班族，
从家到单位，大约7 . 5公里路。
购买电动汽车后,谭金泰每天上
下班开，顺带超市买菜，驾驶体
验让他满意。“行驶安静，速度
可以到50多码，行驶也特别安
稳。”现在，这辆比德文的电动

汽车已经
开 了 两 年
多，跑了7 0 0 0

多公里。在谭金
泰看来，电动汽车
好处也很明显 ,“起
步平稳，车内没有汽
油气味，较安静。轮胎也
进行了降噪处理，很不
错。”

许多市民和谭金泰一
样，看中了电动汽车的高性价
比。而近期频发的道路安全问
题，则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思
考。

委员建议

市民意见

蔡绪旺说，电动汽车是一种
电力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从能
源战略高度上讲，未来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电动汽车具有
节能、省钱、省事、经济、便捷等优
点，已成为广大市民喜爱的重要
出行交通工具之一。但电动汽车
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存在不少问
题，他注意到，许多电动汽车在行
车过程中乱道行驶、行驶速度过
快、突穿猛拐、制动性能差、驾驶
技术差、不遵守交通规则、与机动
车抢道等等，俨然已成为新的“马
路杀手”。

建议：出台地方规章，健全电

动汽车管理的法规条例；对所有
电动汽车要实行统一管理；对电
动汽车驾驶员实行考试制度；对
所有电动汽车实行登记挂牌管
理；严格执行电动汽车交通责任
事故强制保险；设立电动汽车停
放点等。他建议依法加强对电动
汽车销售企业的监督管理，进一
步规范电动汽车销售企业的经营
行为，督促其建立并切实执行进
货检查验收制度；严禁拆除限速
器，确保销售的电动汽车符合法
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要求，从源头
上有效减少电动汽车上路存在的
隐患。

山东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于
明君曾接手过潍坊城区首个涉电
动汽车的事故索赔案。作为电动
汽车事故受害者的律师，于明君
最终让案件通过调解的方式结
束，伤者获得了赔偿。于明君说，
这件案能够如此圆满处理，多少
有些侥幸。如果再有一起案件，未
必就能够如此顺利解决了。

于明君说，如今电动汽车不
是机动车，没有交强险。事故一旦
发生，赔偿款必须全部由肇事者
支付，如果警方在认定责任时，认

定肇事者负部分责任，伤者的医
疗费可能就只能按比例获得一部
分赔偿；如果肇事者没钱，伤者甚
至得不到赔偿；而如果肇事者逃
逸，由于没有车牌，伤者会甚至连
找谁赔都不知道。

电动汽车属于非机动车，但
由于车体较大，一般需要到机动
车道上行驶，驾驶基本与机动车
一致。而电动汽车驾驶人却不需
要进行驾驶人培训，不仅成了“马
路杀手”，也成为造成交通拥堵的
原因之一。

于明君觉得，潍坊在没有办
法进行强制性挂牌管理的情况
下，也应该让电动汽车制造商、销
售商在出售电动汽车之前，对购
买者进行安全文明、驾驶技术的
简单培训。而作为电动汽车制造
商、销售商的一种社会责任，也应
该这么做。此外，电动汽车进行挂
牌管理，应该是大势所趋。制造
商、销售商也可以自制内部管理
的牌号进行登记。以便在以后对
电动汽车进行管理时，可以直接
向主管机构提供，为客户分忧。

律师说法

制造商和销售商应担起社会责任

奎文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
王小玫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已
经多年。她说，如今涉电动车事
故案件，占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行人发生事故案件数的比例约
80%。应该说，这个比例基本上
已经算是饱和了。

潍坊机动车保有量曾一度全
省第一，原因是有大量的摩托
车。而今，摩托车面临报废、缴
交强险难、需要驾驶证等现实问
题，大量被替换成了电动车。很
多人都会发现，电动车在潍坊街
头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摩托
车、自行车等。

王小玫认为，电动车已经深
入民间，从电动自行车到电动摩
托，再到电动汽车，它们已经成

为普通市民出行的必备工具。与
当年的自行车一样，光靠交警等
部门对交通秩序的管理，已经不
够了。潍坊市900多万人口，电动
车数量应该是惊人的，而交警等
部门的执法人员数量肯定是远远
无法与之比拟。

电动车的高速、无声、安全
保障低等问题，经常在王小玫审
理的案件中显现。虽然涉及电动
汽车的案件很少，但王小玫认
为，当电动汽车开始普及，并陆
续如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一样
时，如果不加以管理，发生的事
故以及相关难以处理的法律问题
就会越来越多。

潍坊的情况与国内其它许多
城市不同，虽然目前没有潍坊电

动车数量的统计数字，但从路面
上行驶的电动车来看，这个数字
应该比不少城市要大。电动车的
管理，必须走在前面，消除隐患
于苗头。

对于刚刚起步的电动汽车的
管理，或许可以通过制造商与保
险公司、交管部门等多部门单位
联合，引导市民自愿参与登记管
理，由政府出补贴，给电动汽车
进行投保。这样，不仅电动汽车
车主有了更多保障，对新能源交
通工具的普及应该也能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尽管人们有诸多理
由反对它的发展，但不少企业仍
对它的前景抱有信心，并在努力
破除各种“障碍”。

法官观点

奎文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王小玫：

管理必须走在前面，消除隐患于苗头

目前,行驶速度在50-70km/h的电动汽车，在潍坊已经很常见。尽管
续航里程不高,但较高的性价比让电动汽车受到欢迎。

而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也受到诸多限
制。随着安全事故的发生，电动汽车的管理问题也引发了社会诸多方面
的关注。今年的两会期间，数位代表、委员对电动汽车的管理提出了建
议和提案。

政协委员蔡绪旺：

王仁华注意到，近几年的
交通事故中，电动汽车占很大
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电
动汽车发生事故很难处理，因
为电动汽车纳入非机动车管理
范围，无法上牌照和上保险，发
生交通事故后难以赔付，这种
情况也促使一些电动汽车驾驶
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建议：对电动汽车一律执
行登记上牌管理，规定电动汽
车上路必须携带行驶证；设定
电动汽车或车辆号牌的使用年
限及报废标准，确保上路的电
动汽车交通安全系数达标；明
确对各项违规行为的处罚条例
和罚款数目，特别是对闯红灯、
逆行、载人、车速过快等违章行
为实行重罚。

政协委员王仁华：

▲政协委员王仁华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政协委员蔡绪旺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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